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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澄清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传闻简述 

近期，有关媒体报道，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广电运通”）

上市前三年资产负债表“应交税费”余额逐年显著上升，怀疑本公司历史上存在隐匿收益偷逃税款的嫌疑。 

二、针对传闻展开的有关核查 

本公司针对传闻质疑的相关问题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诚信、求实的原则，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自

查，同时，本公司IPO尽职推荐和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——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大证券”）

再次通过查阅IPO期间公司主要纳税材料、税务部门提供的公司及子公司纳税证明及无违规证明文件；查

阅公司及子公司所执行的税种、税基和税率情况；取得并复核公司的税收优惠资料等方式进行了核查，并

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。 

传闻中涉及本公司的“应交税费”、“所得税费用”、“支付税费”会计科目核算、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

及公司业务增长情况等有关内容在公司《招股说明书》、《律师工作报告》以及《2007 年年度报告》中均已

进行披露。 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：本公司“应交税费”、“所得税费用”、“支付的各项税费”均是按照税法及会计准则

计算、披露的，并在规定缴纳的时间内上缴完毕，不存在任何欠税和偷漏税行为；本公司 IPO 前后的经营

业绩是公司多年来市场、技术、生产、管理及维护等综合力量积累的结果，不存在操纵的因素。 

三、澄清说明 

为方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，本公司现就与该传闻相关的问题澄清如下： 

1、本公司在 2004 年至 2007 年会计报告中所列示的“应交税费”和“所得税费用”数据都是根据会

计准则和税法规定如实计算与上缴的，“应交税费”只是反映了 12 月 31 日时点应缴未缴数，按照税法规

定，此数据代表公司应在次年的 1 月份实际缴纳的税款，真实地反映了本公司相应报告期内的税收状况。  

2、公司 2004 年至 2007 年执行的所得税税率是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15%，实际税负分别为 8.95%、

13.61%、11.85%、10.37%，各年税负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：公司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计算的所得税前会计利

润与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存在的差异造成的。 

3、由于公司客户——各银行采购季节性较强（一般是在四季度集中采购）的特点，公司历年来 12 月



 

份的营业收入均较大，也就决定了“应交税费”科目余额年末数较大。以下为母公司 2004 年至 2007 年相

关数据（单位：万元）： 

项  目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

全年营业收入 17,888 23,440 40,195 76,134 

其中 12 月份收入 7,727 9,831 14,436 17,191 

占全年收入比重 43.20% 41.94% 35.91% 22.58% 

由此可见，本公司 12 月 31 日“应交税费”科目的余额较大符合本公司实际情况，2004 年至 2007 年

本公司抓住中国经济及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良好市场机遇，经营规模持续扩大，经营业务增速较快，也

导致“应交税费”余额逐年显著上升，该数据只能说明本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较快，在收入及收益增长的

前提下，“应交税费”相应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。 

4、现金流量表中“支付的各项税费”是指当年支付税金的现金流出金额，代表 1-12 月实际向税局缴

纳的税费，其中 1 月份缴纳的是上年 12 月份“应交税费”科目的余额，而当年 12 月份“应交税费”科目

的余额实际在次年缴纳，数据反映在次年的“支付的各项税费”中，这些数据与本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是

配比和吻合的。 

四、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

光大证券认为：广电运通不存在IPO前一年操纵收入和利润的情况，不存在欠税和偷漏税行为，不存

在媒体报道所指的违规事实。 

五、必要提示 

1、截至目前，本公司一切经营活动正常，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 

2、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，公司所有信

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本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进行监督，不要受个别网络传媒所误导。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有关传闻的书面说明材料； 

2、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。 

特此公告！ 

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

 


